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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财经大学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考核 

暂行办法（2022 年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科学客观公正地

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一条 评价标准。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课堂教学质量

综合评价根本标准，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基本规律和人才成长

成才规律，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学习，

提高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

第二条 评价指标体系。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综合评价（以

下简称“综合评价”）既注重“教得好”，又注重“学得好”

“发展好”，涵盖思想政治引领、教材使用情况、教学内容

要求、教学方式方法、师生互动共进、教学素养表现、学习

成长效果等方面。 

第三条 综合评价的对象。综合评价的对象为所有承担

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。新进教师（指

2022 年 1 月 1 日起入职的没有教学经历的教师，后同）自来

校首次开课时起 2个开课学期内的教学评价不纳入综合评价

排位。 

  第四条 综合评价的课程范围。综合评价的课程范围为

所有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课程。教师团队（或教师个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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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2 年秋季学期起开新课（指任课教师讲授学校从未开

设过的课程）的，该门课程的教学评价在开新课时起 2 个开

课学期内不纳入综合评价排位。《学科导论》、实习实践类课

程，以及经教务处、研究生院认定的其他课程不纳入综合评

价。 

第五条 综合评价方式。综合评价方式包括学生评价和

专家评价两种。 

第六条 综合评价周期。按照学年度（当年 9 月至次年 8

月）进行综合评价，按学期反馈评价数据。 

第七条 综合评价的计算与排位。每门本科生、研究生课

程的评价得分=学生评价得分*70%+专家评价得分*30%。综合

评价得分为所有本科生、研究生课程的平均评价得分。按照

综合评价得分在各教学单位内进行综合评价排位。 

第八条 学生评价。全体学生在春、秋季学期课程结束之

前完成对本学期所有任课教师的课程教学评价。学生评价人

数未达到10人，或教师讲授的课程低于16学时，该课程学生

评价结果不纳入综合评价。 

第九条 专家评价。专家评价由校级专家评价和院级专

家评价构成。校领导、校督导重点听课评价思政课、大学科

基础课、专业必修课等课程，校督导每学期重点对新进教师、

教学效果有待提升的教师开展诊断指导。教学单位负责组织

所在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，完成每学年对所有教师的全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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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听课任务，其评价结果为优秀（90 分及以上）的教师人数

原则上不超过本单位教师总数的 15%。专家更要注重教学评

价意见和建议的客观性、针对性和说服力，向被评价教师及

时反馈听课记录并进行有效沟通，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牵引

作用。 

第十条 实施“师德一票否决”制。授课教师在课堂教学

中有任何师德失范行为的，其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直接认

定为不合格。 

第十一条 实施课堂教学帮扶制。教学单位要通过职业

发展统筹规划、配备指导教师、集体备课、跟踪听课观摩、

个性化诊断等系列措施对新进教师进行帮扶指导，新进教师

应积极参加职业规划、培训研修、跟教、听课观摩等活动，

共同促进新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。对于综合评价得分排

位后 5%（含）的教师，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发送教学质量预

警提示及其帮扶指导函，由所在单位负责跟踪帮扶督促，限

期整改提高。其他教师认为教学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，也可

以向所在教学单位申请专项帮扶。 

第十二条 实施课堂教学退出制。近3次综合评价得分排

位连续后3%（含）的教师，暂停教师课堂教学，由所在单位

进行跟踪帮扶督促。经所在单位返岗培训且试讲考核合格后

才能再次开课；试讲不合格的，退出教师岗位。 

第十三条 评价异议的申请与处理。教师对于课堂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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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评价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向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提出

申请，按照学校异议申诉程序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解释，并根

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秋季学期起施行。以前相关

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

 

 


